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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逃犯許智峯人辦 政法界促徹查漏洞向公眾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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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多罪但獲法庭批准保釋的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峯，日前藉詞「外訪」丹麥，其後趁

機潛逃宣布「流亡」及退出民主黨。許智峯上周在區域法院提訊時，律政司已要求法庭

頒令，讓許智峯等人交出旅遊證件作為保釋條件，惟遭區域法院首席法官高勁修拒絕，

讓許智峯有機會潛逃，逃避法律刑責。事實上，過往多名已棄保潛逃的黑暴分子，均在

多項個人資料不詳、拒絕提供地址等情況下，被個別法官批准保釋。政界及法律人士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接二連三的棄保潛逃事件，證明這些法官決定錯誤，司法機

構必須檢視目前批准保釋的制度，並徹查事件向公眾交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前成員
許智峯以外訪之名，在丹麥宣布「着草走佬」，
民主黨在事後只發表聲明，主席胡志偉及林卓廷
選擇性接受部分媒體訪問，不斷以各種「感性言
論」美化許智峯潛逃事實，其他黨員更全體龜
縮。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透過電話及WhatsApp平
台嘗試聯絡民主黨中人，惟一直無法聯絡上。
就許智峯潛逃一事，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再次致

電民主黨全體立法會前議員，以及副主席羅健熙，

了解民主黨對事件的看法，並進一步了解他們對許
智峯策劃流亡的整個過程中是否知情或掌握情況，
更甚者是過程有否提供任何意見。另外，本報亦希
望民主黨人解釋，在許智峯早前尚未公布潛逃消
息，為何涂謹申及林卓廷已先後在facebook發文
「道別」，而民主黨今後會否與許智峯割席等。至
截稿前，僅胡志偉透過電話指所有事情已作交代，
說畢便立即掛線，其餘成員則一直未能聯絡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鄭治祖）
有9項控罪在身的許智峯，發揮攬炒派的
呃神騙鬼標籤本色，瞞天過海棄保潛逃。香港
特區政府保安局昨日嚴詞譴責許智峯公然棄保
潛逃，斥責許智峯畏罪潛逃的行為羞恥、虛
偽，是對法律制裁的膽怯，其向法庭堆砌理由
藉機潛逃屬罪加一等，執法部門會全力將許智
峯這名逃犯緝拿歸案，而特區政府對支持這種
棄保潛逃的外國政客予以強烈譴責。
保安局發言人在聲明中指出，諸如許智峯
之類的犯法者，不敢面對審訊，「走佬」棄
保潛逃，用所謂「流亡」為自己卸責，這其
實是羞恥、虛偽和膽怯的逃避。發言人強
調，凡被追緝以作檢控的人潛逃離開香
港，均屬逃犯，特區政府會依法追究其刑
事責任，確保犯法的人面對法律制裁。
發言人指出，香港有獨立的司法制度，
任何人都會獲得公平公正的審訊；律政司
作出的檢控均是基於該人的行為，與其政
治立場及背景無關；犯法的人必須為自
己行為負責。任何人包括外國政客，對
棄保潛逃的行為表示支持，是對法治的
蔑視，這些政客無視公義，眼中只看政
治紅利，對逃犯涉嫌干犯的嚴重罪行視
而不見，並企圖美化這些羞恥行為，
特區政府對此予以強烈譴責。

警擬納黑名單入境即捕
警方也強烈譴責企圖逃避法律責任
的行為，表示會根據案件的實際情

況，依法循不同途徑追查在逃疑犯的下落，並
將其緝拿歸案。據了解，警方擬將許智峯加入
出入境管制名單中，一旦他入境便會拘捕。
另外，民政事務總署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指，至今未有收到許智峯的辭職信。
根據《區議會條例》(香港法例第547章)第24(5)
條，在不抵觸第(7)款的規定下，任何民選議
員如連續4個月(喪失資格限期)沒有出席有關
區議會的會議而又沒有在該限期完結前取
得該區議會的同意，則該議員亦即喪失在
其餘下的任期中擔任議員的資格，
資料顯示，許智峯現時身負4案共9項
控罪，包括：(一)被控2020年5月8日違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稱
《特權法》）下的藐視罪及干預、騷
擾、抗拒或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
人員。(二)被控2020年5月28日許智峯
違反《特權法》下的藐視罪，以及《侵
害人身罪條例》中的意圖損害等而使用
毒藥等（意圖使他人受損害、精神受
創或惱怒而向他人施用有害物品）。
(三)被控2020年6月4日違反《特權法》
之下的藐視罪，以及《侵害人身罪條
例》中的意圖損害等而使用毒藥。上
述三案今年11月19日西九龍裁判法
院提堂後，許智峯則獲准以2,000元
擔保外出，其間須每周到警署報到
及居於報稱住址，案件押後至2021
年2月11日再訊。
至於第四宗案，涉去年7月6日

「光復屯門公園」非法遊行後刪市民
手機案件，許智峯和林卓廷、曾
焌熙被控同一項意圖妨礙司法公
正罪；許智峯及鍾凱研另被控同
一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和刑事損
壞罪。該案今年11月26日在西
九龍裁判法院提訊時，控方以
林卓廷、許智峯不再是立法會
議員為由，申請增加一項保釋
條件，即禁止二人離境並交出
旅遊證件，但被法官高勁修以
情況沒有重大改變為由拒絕，
最終許智峯獲准以原有條件
保釋，結果造就其潛逃計
劃，相信他不會現身該案下
月26日的聆訊。

鴿黨美化瞞逃峯後深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許智峯「走佬」潛
逃，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許智
峯為潛逃謊話說盡，而在他前晚正式宣布所謂「流亡」，
數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已急不及待送上「祝福」，令人質
疑潛逃舉動非一時衝動，一眾立法會議員批評事件毫無政
治道德可言、毫無誠信可言。

政界斥縱容慣犯鼓勵犯罪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若民主黨人明知許智峯潛逃
也不告發，肯定是不恰當，更不排除涉嫌違反知情不報
的罪名。她認為，許智峯早就預謀潛逃以逃避一切刑
責，這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攬炒派也不應將潛逃行為
以「流亡」字眼美化，犯法就要受到制裁。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林健鋒表示，許智峯今次處
心積累，為潛逃行為提早作詳細計劃，除濫用保釋制
度外，更破壞了外界對從政者的信任。從各種跡象
顯示，民主黨黨友也涉嫌知而不報，欠缺政治道
德。林健鋒還指出，若真的愛護自己的地方，視香
港為自己的家，就不應選擇潛逃，更不應向外國唱
衰香港，他形容做法不可取，亳無政治道德可
言。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許智峯涉嫌犯下的
權力及特權法的藐視罪，有可能只判處罰款，
「這樣輕的刑責都不敢面對，簡直是可恥，根
本就是懦夫行為。」她譴責許智峯當日高叫所
謂「公民抗命」，一旦面臨入獄便立即逃到外
國，還繼續唱衰香港。

工聯會陸頌雄表示，許智峯虛構「外訪」議
題而趁機潛逃，視法治如無物，較早前更高
調發起眾籌，現在「夾帶私逃」，行為極之可
恥。民主黨明知許智峯籌備着草「走佬」，沒
有提出譴責還事事包庇，毫無政治道德可
言。陸頌雄更形容，原來民主黨口中的
「齊上齊落」，就是有事先上機走佬，炮
灰就齊「落鑊」（入獄）。

經民聯梁美芬認為，許智峯沒有承擔，
口說不怕違法，實際一走了之，自打嘴
巴。她又指，民主黨是走錯了路，因為
政治從來都要化解，脅迫性政治注定失
敗。許智峯由立法會議員淪落至「走
佬」，年輕人應該要夢醒，避免「精
人出走，笨人坐監。」

網民嘲「飯民」縮骨 質疑「黃官」隨便判
官司纏身嘅鴿黨（民主黨）立法會前議員許

智峯，近日喺丹麥結束所謂「外訪」後宣布「流
亡」、「暫別香港」，同時退出民主黨。而鴿黨
亦聲稱，事前唔知道瘋鴿（許智峯）潛逃
喎。唔少政界人士同網民都批評瘋鴿冇風骨，
兩日內三次改口亦夠晒戲劇化，由叫外界「不
用作揣測」，到接受外媒訪問時話「不肯定稍
後會否返港」，再到「正式宣布退黨同流亡海
外」，質疑如果黨友都唔知情，咁瘋鴿真係無
良冇承擔，如果黨友知情，就更顯「泛民」信
唔過，睇嚟攬炒派今次真係水洗都唔清嘞。
孭住9項控罪喺身嘅瘋鴿，上月喺區域法院接

受聆訊，當時控方要求瘋鴿，及同案嘅鴿黨林卓
廷向法庭交出旅遊證件，點知遭法官拒絕，其後
瘋鴿申請「外訪」，法官都只係要求佢出發前72個
鐘通知法庭同警方，結果瘋鴿就一去冇回頭。早
前坊間傳出瘋鴿嘅潛逃疑雲嗰陣，鴿黨主席胡志偉

仲拍晒心口，聲稱相信瘋鴿會如期返港，當瘋鴿正
式着草後，鴿黨中人就齊齊話事前唔知情，仲讚瘋
鴿對香港社會嘅承擔有目共睹喎。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就喺facebook批評：

「『泛民』賣的是堅持、擔當和犧牲。近來一個一個
做逃兵，金光閃閃的原來是朱義盛。許智峯這次對
黨隱瞞、潛逃成功後馬上退黨，『泛民』頭上的假光
環就此停電熄燈」又hashtag「前天的許智峯還在
死撐講大話，今天林卓廷等人的堅持還可信嗎？」
瘋鴿着草後仲好厚臉皮咁發聲明話，「我們互相

答應大家，無論如何都不放棄」「一息尚存，『抗爭』
到底」，呢啲說話實在連「同路人」都睇唔過眼。「人
民力量」前主席劉嘉鴻就批評：「走唔係問題，大家
理解，但係可唔可以唔好走咗仲叫人唔好放棄？大
佬講呢句嘢有冇諗過別人感受？好×難聽囉。」
社民連前副秘書長、「輔仁媒體」主編容樂其亦

質問：「又話『寧化飛灰，不作浮塵？」網民

「Caius Chance」就揶揄：「係『寧放飛
機，不作浮塵』」。「馬卓」就覺得唔使大驚
小怪：「『寧靠篤灰，不作浮雲』過多排
大家都習慣互相監視嘅新常態。」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認為，法官當日毋須

瘋鴿交出旅遊證件嘅決定極有問題，否則唔
會畀佢成功着草：「上周拒絕收回許智峯旅遊
證件的區域法院首席法官，對今天許『突然』宣
佈（布）流亡，會感到突然嗎？其實無論誤判或
有意錯判都不會有後果，那怎會感突然呢？真
的小看『黃官』了！」
「Elita Leung」就質疑：「擺明皇冠（『黃

官』）有意放人啦，都唔止呢單，好多案件都係
咁，法字（治）已死」。「章連應」就揶揄：
「你地（哋）唔知個法官用心良苦，專登放佢
（瘋鴿）走佬，等佢一世都返唔到來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棄保潛逃的事件近日頻頻發生，令人關注個別法官
批准保釋的標準。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

現，東區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錢禮曾批准「12逃犯」
中藏汽油彈原料案的3名被告鄧棨然、鄭子豪及廖子
文，以及被控暴動罪及襲警罪的被告李子賢保釋。而
「12逃犯」中被控串謀有意圖傷人罪等多項罪名的張銘
裕、嚴文謙於審訊初期已獲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林子勤
批准保釋；同樣被控串謀有意圖傷人罪等多項罪名的張俊
富起初不獲保釋，但張俊富經代表律師覆核保釋申請後，
獲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堯接納保釋；該案之後由錢禮
接手處理，3被告張銘裕、嚴文謙及張俊富全部繼續按原有
條件保釋，顯示「12逃犯」中7人的保釋申請都曾經錢禮
處理。

攻立會暴民范俊文曾失聯
而去年7月1日闖入立法會的男子范俊文，被控暴動罪和進

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罪後，一直缺席聆訊，直至法庭發出
拘捕令。被告范俊文於11月30日被押解往東區裁判法院應
訊，由於他的職業不詳，亦拒絕提供報稱地址，控方認為案情
嚴重，加上一直未能聯絡被告，故反對被告保釋，但錢禮最終
仍批准被告以現金及人事各一萬港元保釋外出。許智峯的潛逃
亦明顯經過精密部署，他先藉「公務外訪」為名，獲法庭允許前
往丹麥，隨後暗中安排家人離港，其後面對傳媒追問時多次改

口，由着大家不用揣測到正式宣布「流亡」，事件充
分暴露「警察捉人、法官放人」的司法漏洞。

需設審核機制防瞞逃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傅健慈表示，接連有亂港分子棄保潛逃，證明當初法官
容許他們保釋的決定錯誤，他認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
道立及司法機構必須檢視批准保釋申請的制度，並徹查
事件向公眾交代。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簡松年指出，相關潛逃罪犯因獲

發旅遊證件才得以潛逃，他們日後可能作出危害國家安全
的罪行，法官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司法機構必須檢視
保釋申請制度，制定清晰指引。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近期某

些法官處理黑暴案件的手法引起社會爭議，而許智峯潛逃一
事更凸顯了問題的嚴重性。對於近期有多宗棄保潛逃事件，
引起社會譁然，當局應考慮設立一個審核機制。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陳志豪表示，許智峯身負多

項控罪，並且與國際反華政客聯繫密切，其畏罪潛逃風險非常
高，但法官竟然容許他保留旅遊證件，完全是「堅離地」，不
切合實際情況，最終不但令許智峯得以逃避法律責任，更衝擊
香港法治，相關法官理應被問責追究。司法機關應注意反對派
政客潛逃的風險，收緊將來同類案件的保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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